
巴林右旗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重量2重

关于成立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

有限责任公司“7.09”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评估组的通知

各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评估办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旗安委办研究，组织开展赤峰

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高处坠落一

般生产安全事故评估工作，现旗安委办决定由应急局牵头，公安、

住建、人社局、工会及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

门组成安全生产事故评估组。按照“谁调查、谁评估”的原则，

对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高处

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进行事故检查评估。组成事故评估组人员

名单如下：

组长：张春超(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成员：岳晓磊(住建局中心副主任)

姜红涛(旗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朝鲁门(总工会副主席)

满都拉(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宝音德力格尔(人社局副局长)

刘天浩(旗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

检查评估工作组将采取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现

场核查等方式开展事故检查评估工作，请各事故发生地、事故发

生相关单位以及旗直相关部门根据检查评估工作组工作方案积

极做好协调配合工作，依据事故调查报告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

整改措施建议，逐条逐项准备档案资料。请事故相关单位要明确

负责领导和联络员，与事故检查评估工作组做好检查工作的衔接，

确保检查评估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做好与评估组的对接，协

调准备好汇报材料。

巴林右旗安委会办公室

2024年6月17日



巴林右旗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夏量2重

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

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

告

旗人民政府：

2024年6月17日旗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应急、住建、公安等

部门对事故进行核查评估，通过资料审查，召开评估会议，进驻

事发单位同行业相关企业进行核查等形式于2024年6月21日完

成《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高

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评估工作，现将有关事宜报告如下：

一、总体评估意见

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高

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评估小组认为，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

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准予通过评估验收。

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江西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已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2.已对本单位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二)右旗住建局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和旗委旗政府有关安全生产的一系列决

策部署，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工作，尤其针对新建项目

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

(三)建筑施工领域

1. 加强了建筑工程承、发包单位施工安全管理。

2. 严厉打击了发包、转包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

三、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处理情况

2023年7月9日，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根据巴林右旗人民

政府对《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

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的批复，对江

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在事故中存在违法问题进行立案

查处，2023年8月8日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2023年8月

11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年10月18日江西建工第一

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将各项罚款缴至指定银行。

附件：1.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7.09”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评估组人员名

单

2.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7.09”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3.罚款收据



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高处坠

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组

(旗安委会办公室代章)

2024年6月21日



附件1
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高处坠

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评估人员名单

调查组
职务

姓名 单位

组 长 与春绍 应急局
姜红涛
岳晓鑫
应急局
住建局

那药业粒 今字局 
宝音德力格人祸

刘头语 应福
朝鲁门 会

成员

职务
是否同意
报告意见

签字

副局长 同意 张春裙
目意
同意安监站站长
同意 游大副原

大队长

岳晓磊
那动班轻

副易张长同意宝音德力格
 法大阳作员同意刘无语
副席 同意  朝鲁门



附件2 

赤峰市巴林右旗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

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7月9日6时30分许，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

责任公司承建的巴林右旗轻工业园区奶制品加工日处理鲜

奶30吨新建项目发生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造成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旗委、旗政府高度重视，旗委书记靳江波

同志，旗委副书记、旗长李春雷同志，旗委常委、旗政府常

务副旗长斯日古楞同志分别做出重要批示，要求立即成立事

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安抚死者家属，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严肃追究责任。公安、应急、住建等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赶

赴事故现场处理善后事宜。

2023年7月9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巴林右旗人民政府成立了赤峰市巴林右旗江

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09”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

全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组织开展事故

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由旗安委办主任、应急管理局局长单

海江同志任组长，旗政府办、旗应急管理局、旗公安局、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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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旗人社局、旗住建局工作人员为成员组成，并邀请

旗纪委监委、检察院派员全程监督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

技术鉴定和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

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并针对事故原因及

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事故单位概况

工程总承包单位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建工

一公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何坊西路333号，2009

年8月19日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693708588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

企业与内资合资),法定代表人：唐勇，经营范围：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人防工程)设计

甲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注册资本：

62020.92万人民币，2020年6月8日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证书编号：D136013990,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2019

年12月10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赣)JZ安

许证字[2004]000017,证照均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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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设工程技术部、安全环保部、综合管理部、财会

室4个部室。现有负责人1人，常务副经理1人和副经理2

人，各类工作人员16人。常务副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

工程技术部主任兼任安全环保部主任。

二、工程有关情况

(一)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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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平面图

巴林右旗轻工业园区奶制品加工日处理鲜奶30吨新建

项目(以下简称“右旗奶制品加工项目”)由巴林右旗农牧

局、巴林右旗万晟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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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地点：巴林右旗轻工业园区，施工总承包单位：江

西建工一公司，勘察单位：赤峰恒安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中九华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内蒙古

申泰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0月21日巴林右旗农牧局、巴林右旗万晟国有

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与江西建

工一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及安全协议，承包方式为施工总承

包。

主要施工内容：新建奶制品集中加工基地一处，项目建

设内容包括农畜产品检验业务用房一栋，奶制品加工车间3

栋。

其中：

(1)农畜产品检验业务用房1栋，建筑面积1700.53

平方米，3层；

(2)奶制品车间3栋，建筑面积6878.53平方米，2层。

合同价格：贰仟壹佰贰拾万肆仟玖佰叁拾壹元柒角玖分

(￥:21,204,931.79)。

计划总工期：315日(日历工期)。

(二)事发工程相关情况

1.工程主体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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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平面图

事发工程位于右旗奶制品加工项目1号奶制品生产车间

(以下简称“1号车间”),事发地点位于1号车间一层发

酵车间内采暖给水地沟1号固定支架处(发酵车间地沟由南

向北3米)。

1号车间总建筑面积1948.37平方米，建筑高度：9.7

米，结构类型：框架结构，耐火等级：二级，设计使用年限：

50年，地上两层，层高：一层、二层高4.5米。

功能分配：一层为发酵车间、加工车间、包装车间、烘

干车间、冷藏车间等，二层为发酵车间、加工车间、包装车

间、烘干车间、冷藏间。

生产火灾危险性分类：丙类，生产过程中不存在粉尘、

有毒有害气体。

2.暖通专业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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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沟沟底标路：-2.2米，内地沟沟应好高：-1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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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车间一层暖通设计图(局部)

采暖系统采用垂直单管上供下回式采暖系统，散热器采

暖，入口供水压力0.35MPa,冬季热源由集中供热管网供给，

采暖干管及立管均采用焊接钢管。

一层设置空体块砌筑室内设地沟，用于装配采暖供水、

回水及消防工程供水管路，地沟设计沟底标高-1.6米，宽

1.2米，发酵车间内地沟长度14米。

3.事发工程施工情况

右旗奶制品加工项目1号车间于2023年3月28日开展

基坑开挖施工；4月14日，巴林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

该项目设计、地勘、监理、施工、建设等单位开展验槽工作；

5月15日巴林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该项目设计、地勘、

监理、施工、建设等单位对1号车间基础进行验收；5月

30日完成一层混凝土浇筑；6月5日完成二层混凝土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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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对设备间、 女儿墙进行混凝土浇筑；  6 月 26至 6

月 30对一层地沟进行砌筑； 7月 1至7月 9开展地沟内排水

管道铺设，焊接采暖管道施工。

三、 涉事车辆情况

四、 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

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7) 3. 1、

3. 6、 3.6. 1. 3规定涉事车辆属电动正三轮摩托车，该车辆未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八条之规定在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车辆登记手续，无正规出厂合

格证， 未进行车辆检验检测。

况

(一) 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 7月 9 日 6 时许， 江西建工一公司右旗奶制品加

工项目部作业人员斯尔吉莫德格等 10人 ， 管理人员马献奎

等 3人先后进入施工场地。 6时10分许， 项目部施工员马献

奎召开班前会布置工作内容，马献奎安排4名水暖专业电焊

作业人员在1 号生产车间一层地沟焊接管道，4个力工跟着

技术员弹线， 其余两名力工杨怀丽、 斯尔吉莫德格负责挑选

防护网。 6 时 30分许马献奎在施工现场巡视过程中发现斯尔

吉莫德格已坠入1号车间一层发酵车间地沟内。

(二) 事故报告及抢险救援情况

2023年 7月 9 日 6 时 30分许， 江西一公司项目经理韦

旭接到项目部施工员马献奎电话报告称， 斯尔吉莫德格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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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驱动三轮车坠落到地沟里面了。接到报告后韦旭指示马献

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6时31分许，马献奎拨打“120”

急救中心电话请求医护人员赶往事故现场。6时35分许，马

献奎与作业人员钱小杰将伤者斯尔吉莫德格从地沟中抬出

置于1号车间地面。6时44分许，“120”急救人员到达事

故现场。6时54分许，伤者斯尔吉莫德格进入巴林右旗人民

医院急诊科进行抢救。11时05分许，江西建工一公司内蒙

分公司安全负责人额尔德木图向应急管理部门报告事故情

况。

事故发生后，旗应急管理局、旗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负责

人相继赶到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公安部门到达现场

后，立即封锁事故现场，进行现场勘查。经详细排查，除斯

尔吉莫德格外，未发现其他遇难者和受伤人员。应急管理部

门了解事故和人员伤亡情况后按照规定及时将事故录入事

故综合直报系统及应急值班系统并将事故情况及时报告旗

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同时建议建筑施工主管部门责令

该事故工地暂时停止施工作业。

(三)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旗委、旗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各部门

要端正态度，通力合作，提高事故调查工作效率，严肃追究

责任；要妥善处理事故善后赔付等相关事宜，安慰死者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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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稳控舆情信息； 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 针

对此次事故立即开展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

2023年 7月 17 日， 斯尔吉莫德格的家属与江西建工一

公司达成赔偿协议。

2023年 7月 23 日 4时20分许，斯尔吉莫德格在巴林右

旗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经抢救无效死亡。 8月 1 日死者遗体

火化。

五、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 人员伤亡情况

(二) 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死者， 斯尔吉莫德格，女 ，1969年

1 月 28 日出生，蒙古族，居民身份证号 1504231969****4722,

赤峰市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英格图村人。斯尔吉莫德格在事

故中因高处坠落造成颅脑损伤，2023年 7月 9 日6时54分

许，进 入巴林右旗医院抢救， 7月 23 日4时20分许，经抢

救无效死亡。

。

经调查统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壹佰捌拾

伍万伍仟陆佰陆拾元整 ( ¥: 1,855,660. 00) 。

六、 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认定

(一) 事故类型及伤害辨识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GB6441-86)对

此次事故进行辨识。 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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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类别：高处坠落。伤害分析：受伤部位：颅骨；受

伤性质：骨折；起因物：企业车辆；致害物：工作面；伤害

方式：平地坠入井、坑洞；不安全状态：无护栏或护栏损坏；

不安全行为：死者斯尔吉莫德格不具备电动正三轮摩托车驾

驶资格，违章驾驶机动车进入危险场所作业；伤害程度：死

亡。

(二)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斯尔吉莫德格(死者),江西建工一公司右旗奶制品加

工项目灵活用工作业人员，作业过程中不具备电动正三轮摩

托车驾驶资格，违章驾驶机动车，违反《建筑机械使用安全

技术规程》(JGJ33-2012)6.1.9的规定冒险进入危险场所

作业，导致事故发生。

2.间接原因

江西建工一公司

(1)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不完善。

①违反《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2011)

9.0.3及9.0.4的要求未对涉事车辆设置相应的设备管理机

构或配置专职人员进行设备管理，未建立涉事车辆管理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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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违反《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

6.1.1的规定购置使用无机械产品合格证及相关技术资料的

运输机械进场作业；

③违反《焊接与热切割安全》(GB9448-1999)3.2.2的

规定未对焊接作业现场设置现场管理与安全监督人员。

(2)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

履行不到位。

①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教育和培训

工作流于形式，未能及时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②项目负责人违反《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GB50656)12.0.3的规定未到岗带班指挥生产；

③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规范》(GB50656)12.0.3的规定到岗履行安全生产职

责，未对作业人员不具备电动正三轮摩托车驾驶资格，违章

驾驶机动车，违反《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JGJ33-2012)6.1.9的规定冒险进入危险场所作业的行为

进行阻止和处理；

④违反《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

2.0.4的规定未向操作人员进行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交

底。

(三)事故性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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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认定，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

任公司“7·09”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七、责任认定及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建议免于追责人员(1人)

1.斯尔吉莫德格，江西建工一公司右旗奶制品加工项

目灵活用工作业人员，作业过程中不具备电动正三轮摩托车

驾驶资格，违章驾驶机动车，违反《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

规程》(JGJ33-2012)6.1.9的规定冒险进入危险场所作业，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应予追究刑事责任，鉴于已在事

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共5人)

2.吕亮，江西建工一公司右旗奶制品加工项目安全员。

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五

款、第六款之规定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检查本单位的安全

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

管理的建议；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

作规程的行为。违反《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GB50656)12.0.5第一款的规定②未到岗履行安全生产职

责，对作业人

员不具备电动正三轮摩托车驾驶资格，违章驾驶机动车，违

反《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6.1.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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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冒险进入危险场所作业的行为进行阻止和处理。违反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2.0.4的规

定向操作人员进行技术交底；违反《焊接与热切割安全》

(GB9448-1999)3.2.2的规定对焊接作业现场设置现场管

理与安全监督人员，吕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不到

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巴林右旗应急管

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

,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拟处上一年年收入百

分之四十的罚款。

3.韦旭，江西建工一公司右旗奶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

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第

六款、《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393号)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②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

生产管理的建议；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

反操作规程的行为；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

施，

消除安全事故隐患。未按《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GB50656)12.0.4第二款的规定⑨到岗带班指挥生产；韦旭，

履行项目负责人岗位职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并拟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13



4. 额尔德木图，江西建工一公司安全部门负责人(分

管安全生产工作)。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五款之规定，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检查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

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额尔德木图，安全分管负责人职

责履行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巴林右旗

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之规定，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拟处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5.唐勇，江西建工一公司总经理。未按《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九条之规定

时限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二十一条第五款之规定，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唐勇，履行

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责任不到位，迟报生产安全事故，指导、
督促本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建议由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拟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
八十的罚款。

6.孟庆国，江西建工一公司右旗奶制品加工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第五款、第六款，《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①,及

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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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

任。孟庆国，未认真履行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职责，对事故发

生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并拟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三)建议给予有关事故责任单位行政处罚

7.江西建工一公司，建议由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根据其

具体违法违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的第一款之规定②,江西建工一公司依法承担

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处以叁拾伍万元整(￥:350,000.00)

人民币的罚款。

八、行业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一)执法检查情况

2022年2月14日巴林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

称“右旗住建局”)为江西建工一公司承建的右旗奶制

品加工项目核发建筑施工许可证，该项目施工活动正式纳入

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监管范围，2023年以来巴林右旗住建局分

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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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 、 5 月 3 日、 5 月 15 日 、 5 月 23 日 、 5 月 26

日 、 5月 29 日 、 6月 13 日 、 6 月 16 日 、 6月 29 日 、 7月 1

日、 7月 7 日、 7 月 8 日12次对该施工项目进行安全检查，

并下达

行安全检查，针对发现的隐患对右旗住建局下达执法建

议书要求右旗住建局对该项目建设单位违法违规问题进行

立案查处。6月 30 日右旗住建局依据该执法建议书对江西建

工一公司右旗奶制品加工项目下达施工安全隐患整改通知

书，7 月 3 日右旗住建局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验收并下

达安全隐患整改验收表。 7月 9 日， 江西建工一公司右旗奶

制品加工项目施工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右旗住建局对其

下达了安全隐患停工整改通知书，要求江西建工一公司右旗

奶制品加工项目暂缓施工活动

执法文书。 6 月 30 日赤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检查组对该

项目进

。

(二 )安全生产大检查、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回头

看” 等工作落实情况

右旗住建局，落实全旗安全生产大检查、 安全生产大排

查大整治“回头看” 专项行动工作不力， 督促江西建工一公

司右旗奶制品加工项目有效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整治“回头看” 工作不力； 聘请专家开展安全生产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覆盖企业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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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旗住建局，施工现场安全检查不全面，事故发生单位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隐患排查、风险分级管控、管理人员在

岗值守工作存在漏洞。

九、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

(一)江西建工一公司须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

一是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本单位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尤其要加强建筑施工机械使用

管理制度的建立，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计划，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二是立即全面开展

隐患排查治理和整改工作，编制完善的总体施工方案以及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等专项施工方案，落实各项施工安

全技术措施，加大安全投入，按要求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

加强对施工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危险源的检查，发现并及时

排查治理隐患；三是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警示教育，吸取事

故教训，切实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二)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建筑施工领域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

训，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职责。一是要进

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有关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统一协调、管理；二是要有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尤其加强

对建筑机械使用管理、临边防护、深基坑开挖、模板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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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手架搭建等高危施工活动安全管理力度，坚决杜绝类似事

故的再次发生；三是要积极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活

动，加强班组安全建设和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建立完善“责

任落实、基础扎实、投入到位、管理规范”的企业安全生产

保障体系，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四是要严格按照安全生

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强化建筑施工管理和安全技能培训

教育，不断增强各级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工程

项目经理和专职安全员的安全管理能力，以及农民工的安全

意识。五是建筑施工“三类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必须严格

考核、持证上岗，其他从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合格后上岗作

业。要依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组织现场施工活动，提高事

故预防、应急处置和逃生自救能力，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三)严格落实部门和属地监管责任。

全旗各苏木镇、街道，各有关部门、工业园区要深刻吸

取此次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和旗委旗

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强化安全生产红

线意识，认真落实监管责任。各苏木镇，街道和相关部门、

园区要立即开展建筑施工领域专项整治工作，依法落实施

工、建设、设计、监理等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责任，加强施工

现场安全监督管理，健全完善机构，配足监管人员，完善规

章制度，健全机制体系，细化安全措施，落实各级责任。对

存在重大隐患未排除，不能确保施工安全的，要责令作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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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立即撤离危险区域或暂时停止施工。对整改不合格的，要

按上限进行处罚，并暂扣或吊销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直至降低或吊销相关施工资质。要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工

作形成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高压态势，确保我旗建筑施工

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

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

作规程的行为；

②《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12.0.5: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按规定到岗，并应履行下列主要安

全生产职责：(1)对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情况应实施巡查阻止和处理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等现象，并应做

好记录。

③《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6.1.9运输机械运行时不得超速行驶，并应保持安全距离。进入施工

现场，应沿规定的路线行进。

④《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2.0.4机械作业前，施工技术人员应向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操作人员应熟悉作业环境和施工条件，并听从指挥，遵守现场安全管理规定。

⑤《焊接与热切割安全》(GB9448-1999)3.2.2:现场管理及安全监督人员焊接或切割现场应设置现场管理和安全监督

人员。这些监督人员必须对设备的安全管理及工艺的安全执行负责。在实施监督职责的同时，他们还可担负其他职责，

如：现场管理、技术指导、操作协作等。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

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⑦《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第二十一条：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

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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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

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⑧《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12.0.4:工程项目部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应

符合下列要求，(2)工程项目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单位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应组成安全管理组织，并应协调、管理现场安全生产：项目经理应按规定到岗带班指挥生产。

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

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

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处上一年年收入

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生产经

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第十四条第三款：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

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万

元以下的罚款。

附件1.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
09”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人员名单
附件2.赤峰市巴林右旗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

09”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表

赤峰市巴林右旗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7。
09” 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调查组

2023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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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了

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人般缴款书(电子)
量

缴款码：15042323000006630566执收单位编码：509001

票据代码：15030123

执收单位名称：
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

票据号码：0000682674

校验码：36c84e填制日期：2023-10-18

全 称
付款人

账 号开户银行
额尔德木图

收款人

全 称

巴林右旗财政局
账 号

4501501220000000003092
开户银行

巴林右旗巴彦汉农村信用合作社

币种：人民币

金额(大写)壹万玖仟贰佰元整

(小写)19200.00

项目编码

收入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收缴标准

金额

103050199

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元

1.0000

19200.0000

19200.00

执收罩位(盖章

经办人(盖章)巴林右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本级用户

备注：应急管理局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人般缴款书(电子)
缴款码：15042323000006630419执收单位编码：509001

票据代码：15030123

执收单位名称：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

校验码：9964e4

票据号码：0000682675

填制日期：2023-10-18

付款人

全 称

江西一建工程有限公司

收款人

全 称

巴林右旗财政局

账 号开户银行

账 号

4501501220000000003092
开户银行

巴林右旗巴彦汉农村信用合作社

币种：人民币

金额(大写)叁拾伍万元整

(小写)350000.00

项目编码

收入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收缴标准

金 额

103050199

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元

1.0000

350000.0000

350000.00

执收罩位(盖章

经办人(盖章)巴林右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本级用户

备注：应急管理局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人般缴款书(电子)
缴款码：15042323000006630304

{

执收单位编码：509001

票据代码：15030123

执收单位名称：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

校验码：0ca36

票据号码：0000682677

填制日期：2023-10-18

付款人

全 称
吕亮

收款人

全 称

账 号开户银行

巴林右旗财政局
账 号

4501501220000000003092
开户银行

巴林右旗巴彦汉农村信用合作社

币种：人民币

金额(大写)壹万陆仟捌佰元整

(小写)16800.00

项目编码

收入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收缴标准

金 额

103050199

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元

1.0000

16800.0000

16800.00

执收单位(盖章

经办人(盖章)巴林右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本级用户

备注：应急管理局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人般缴款书(电子)
缴款码：15042323000006630540

4

执收单位编码：509001

票据代码：15030123

执收单位名称：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

校验码：80fb9b

票据号码：0000682679

填制日期：2023-10-18

付款人

全 称
韦旭

收款人

全 称

巴林右旗财政局

账 号开户银行

账 号

4501501220000000003092
开户银行

巴林右旗巴彦汉农村信用合作社

币种：人民币

金额(大写)壹万捌仟元整

(小写)18000.00

项目编码

收入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收缴标准

金 额

103050199

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元

1.0000

18000.0000

18000.00

执收单位 盖章

经办人(盖章)巴林右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本级用户

备注：应急管理局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人般缴款书(电子)
缴款码：15042323000006630793
要量'

执收单位编码：509001

票据代码：15030123

执收单位名称：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

校验码：a9be44

票据号码：0000682678

填制日期：2023-10-18

付款人

全 称
唐勇

收款人

全 称

账 号开户银行

巴林右旗财政局
账 号

4501501220000000003092
开户银行

巴林右旗巴彦汉农村信用合作社

币种：人民币

金额(大写)陆万柒仟贰佰元整

(小写)67200.00

项目编码

收入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收缴标准

金 额

103050199

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元

1.0000

67200.0000

67200.00

执收位盖章

经办人(盖章)巴林右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本级用户

备注：应急管理局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人般缴款书(电子)
缴款码：15042323000006630638

曼

执收单位编码：509001

票据代码：15030123

执收单位名称：巴林右旗应急管理局

校验码：110a2b

票据号码：0000682676

填制日期：2023-10-18

付款人

全 称
孟庆国

收款人

全 称

账 号开户银行

巴林右旗财政局
账 号

4501501220000000003092
开户银行

巴林右旗巴彦汉农村信用合作社

币种：人民币

金额(大写)壹万贰仟玖佰陆拾元整

(小写)12960.00

项目编码

收入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收缴标准

金 额

103050199

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元

1.0000

12960.0000

12960.00

执收单位(盖章

经办人(盖章)巴林右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本级用户

备注：应急管理局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